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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11 年 4 月 29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為本地供電而發展核電對香港的影響 

 
對於香港使用加大使用核電的電力發展方向表示嚴重反對。本人提出的理據如下： 
 
1. 現時大亞灣核電廠所發出的電能, 僅約三分之一為供應予香港。可是本港兩間電力公司過去

多年的發電量存在逾兩成的過剩。即是純粹從這項數字上已經反映出香港要從大亞灣購買核

電電能並非需要； 
2. 本人認為, 目前香港整體社會的耗電量仍有下調的空間, 當中不單是鼓勵住宅用戶節省用電, 

特區政府更應該針對多種非必要的商業耗電。例如： 
- 商業辦公大廈的使用燈光, 和中央空調系統的能源管理 
- 商場、大廈外牆的廣告燈光 
- 各式大廈的外牆裝式性質的燈光 

本人認為, 這類非必要的商業耗電根本就是在浪費電力。尤其是大廈外牆的廣告的強光, 更
影響到附近民居的生活。政府應該立法管制這類光污染, 以降低耗電需求, 並減低對民居的

滋擾。 
至於大廈的外牆裝式性質的燈光, 雖然可能為聞名世界的維港夜景作出點綴。本人認為可參

考上海外灘的例子, 每晚都只亮起約 3-4 小時至晚上 9 – 10 時。對這類燈光作出行政或立法

管制亮起時間, 及使用的燈光設備的耗電量和光度。 
3. 對於降低香港社會整體耗電量, 政府對公共設施用電情況同樣需要作出檢討。以道路街燈作

為例子, 現時本港主要道路的街燈距離約 50m, 這是否對道路安全構成幫助? 
參考英國的法例, 對於車速限制 30mph (即約 50km/h) 的道路, 街燈距離訂為 200 碼

(183m)；即香港的現時同樣的道路的街燈數目是英國的四倍。 
若從道路安全角度去看, 撇除現時法例限制的需要, 現時一般街道的街燈光度, 亮起車頭低

燈 (Dipped Headlamp) 與否對駕駛者的視線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司機忘記亮燈的情況往往

發生。 
既然法例規定晚間要亮起車頭低燈, 而一般汽車的低燈, 每個的電量在 55w 以上, 政府是

否應該考慮減少街燈數目。並仿傚日本陸續改用 LED 照明, 進一步降低街燈的耗電量 
4. 新界村屋居民自設太陽能發電板、熱水器, 或發電風車的情況其實相當普遍。可是根據現時

《電力條例》(Cap. 406) 太陽能發電板和發電風車對屋宇供電卻存在嚴格限制, 或是審批困

難重重。 
本人認為, 雖然有關法例條文和實施涉及到安全風險管理, 但政府應該提供清晰指引, 讓市

民、有關設備供應和安裝商更容易的裝設, 和採取開放態度進行審批, 減低市民對現時依賴

電力公司的供電。 
不過, 本人也理解, 這也涉及到電力公司的收益問題, 政府難以妥協。但到底政府的施政是

以社會利益為先, 還是商賈們的利益為先, 特區政府實在值得反思。 
5. 從 4. 所指引伸出來, 特區政府更應參考日本的例子, 鼓勵高樓大廈裝設相關設施, 甚至轉

售予將剩餘的電力出售, 以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 並透過這類再生能源發電, 鼓勵減低對火

力、核能發電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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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 1. – 5. 的闡述, 清楚看到降低香港社會對現有供電系統的依賴。也就證明根本無需增加

使用核能發電。 
 
另一方面, 針對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地震和海嘯, 使福島核電廠嚴重受損並洩漏幅射, 對日本

關東地區的影響來看, 對於現時大亞灣和廣東省一帶計劃興建的核電廠對香港構成的核災威脅, 
特區政府更是不容否定。 
 
自 3.11 日本地震和海嘯後, 台灣、歐洲、美國都發表研究性質報告或文章, 指菲律賓海溝發生大

地震和引發海嘯的機會相當高。大亞灣核電廠臨海興建, 萬一災禍發生,勢對大亞灣構成嚴重威

脅, 可是香港卻無路有逃。 
所以特區政府不單不應製造用電需求增加的假象, 意圖增加本港對核能發電的依賴, 更應盡快

與中央商討, 關閉大亞灣核電廠和停止廣東省一帶興建核電廠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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